2024年泗水县杨柳镇公开招聘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公告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加强城乡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工作的通知》(鲁人社字〔2022〕108号)、《济宁市城乡公益性岗位管理监督办法》（济人社发〔2024〕3号）文件和上级有关精神，为落实政府兜底就业职责，促进充分就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研究，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数量

本次在泗水县杨柳镇招聘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共60人(岗位设置见附件1），上岗时间以具体通知时间为准。

二、招聘条件和范围

（一）招聘条件

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品行；具有岗位需要的专业和技能；符合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具有招用岗位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招聘范围

乡村公益性岗位主要安置以下就业困难群体：

1.乡村振兴部门登记管理的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

2.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的农村低收入人口；

3.残联登记管理的农村残疾人；

4.农村45-65周岁大龄人员等群体；

5.持有离婚或丧偶证明且抚养未满18周岁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

6.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失业登记的16至24周岁青年；

7.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失业登记的符合生育政策、抚养2个或2个以上未满18周岁子女的相应女性人员。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应聘：

1.已经享受期满公益性岗位、企业吸纳、灵活就业扶持政策的就业困难人员；

2.通过用人单位吸纳、灵活就业、自主创业等方式已实现就业的人员；

3.公职人员（含已享受退休待遇公职人员）、乡镇（街道）备案且受财政供养或村（社区）集体经济补贴的村（社区）干部不得纳入城乡公益性岗位安置范围；

4.违法违纪正被调查处理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招聘的其他情形。

三、招聘程序

（一）报名时间：2024年5月6日-5月11日

（二）报名地点：泗水县杨柳镇各村（社区）。

（三）报名方式：报名采取线下现场报名方式，报名人员持本人身份证及有关证明到村委办公室提出报名申请，填写《济宁市泗水县城乡公益性岗位申请报名表》（见附件2）。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多报、虚报的一经核实，取消聘用资格。报名人员在申请期间的表现，将作为考察的重要内容之一。

报名审查有关证件原件，留存报名材料一式三份。包括《济宁市泗水县城乡公益性岗位申请报名表》（贴照片、本人签字、村（社区）盖章签字）、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含全部户口页，家庭成员户口不在同一个户口簿的需同时提供多个户口簿。），低收入人口提供低保证复印件，残疾人提供残疾人证复印件，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提供离异或丧偶证明、抚养协议书、未成年子女户口簿及其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脱贫仍享受政策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提供有关证明。

（四）民主评议。各村根据报名情况，组织部分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综合考虑人员类型、收入水平、申请意愿、个人能力等因素，对推荐人员进行民主评议，在符合用人条件的前提下，确定相关人员。

（五）审核公示。各村对确定人员名单在公开栏进行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公示结束后，镇负责对各村报送的人员和选岗情况进行复审，复审包括资格复核、人员面审等。

（六）审批反馈。按照乡村公益性岗位重点安置对象标准要求，泗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杨柳镇报送的公益性岗位拟聘用人员相关情况进行审核备案，反馈用人名单。

资格审查贯穿公开招聘工作的全过程，凡在报名、评议、审核、复核、审批等过程中弄虚作假，不符合招聘要求的，一律取消聘用资格，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应聘人员应保证通讯工具畅通，及时与招聘单位联系，因通讯不畅导致的相关后果由本人负责。

四、聘用管理及薪酬待遇

由杨柳镇组织各村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务协议，协议实行一年一签，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具体包含岗位名称、岗位职责、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工作时长、补贴标准等内容。双方签订的劳务协议不适用《劳动合同法》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支付经济补偿的规定。

乡村公益性岗位统一实行政府补贴。补贴标准按照不低于当地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依据岗位类型、劳动时间等因素确定。同一人员岗位补贴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岗位待遇按月发放。统一为在岗人员购买每年不超过100元的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已购买的不再重复购买。

五、纪律与监督

公开招聘工作实行回避制度，严格坚持原则，严禁弄虚作假和徇私舞弊。公开招聘工作接受县纪检监察机关和社会的监督，对违反招聘纪律的工作人员和报考人员，一经查实，按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本公告由泗水县杨柳镇人社科负责解释。

联系电话：0537-7028980

监督电话：0537-4229519
附件：1.2024年泗水县杨柳镇乡村公益性岗位招聘计划

2.济宁市泗水县城乡公益性岗位申请报名表

泗水县杨柳镇人民政府    
2024年5月6日      
